
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对 《关于公司⒛⒛年年度裉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》的独

立意见

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

导意见》、 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 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

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,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,基于独立、审慎、客观的立场,现

就公司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:

公司新增了《新增业务单位关联关系核查制度》,对公司董监高等关键管理

人、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与公司的交易情况进行了核查。公司建立了申报备案机

制,通过申报及审核联动机制以充分识别关联方关系及合并范围,并对公司及子

公司供应商、客户进行排查和走访,部分发函确认,除未能识别并及时将

muNTAIN、HIGll两家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外,公司不存在其他尚未披露的内

部控制重大缺陷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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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,为 《浙江嘉澳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对(关于公司 2020

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>的独立意见》之签署页)

独立董事签字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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